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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一题：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向在海外司法管辖区 

注册成立的上市公司实施的财务汇报规定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８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四月二十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陈茂波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据悉，现时有不少在其他司法管辖区注册成立的香港上市公司获香港

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豁免，无须由香港执业会计师对其财务

报表进行年度审计。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是否知悉现时获上述豁免的香港上市公司的数目、它们主要在

哪些国家注册成立、从何时起由非持有香港执业证书的会计师负责审计财

务报表，以及该等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地点为何；港交所根据甚么准则行

使上述豁免权；在行使该豁免权前，港交所须否获其他机关或政府部门的

批准；以及该项豁免的申请程序为何； 

  （二）作出上述豁免安排前，政府、港交所和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

员会有没有谘询业界和市场持份者；如果有，详情为何，包括何时进行谘

询、获谘询的团体名称、接获回应的内容、何时和如何公布谘询结果，以

及决定作出豁免安排的理据；如果没有进行谘询，原因为何；及 

  （三）是否知悉港交所如何确保该等非持有香港执业证书的会计师的

执业水平和采用的专业标准符合香港的要求；在该等上市公司的帐目出现

问题时，当局如何确保监管机构可进行及时和有效的调查和纪律处分，以

及该调查和纪律处分的机制的详情为何？ 

答复： 

主席： 

  我的答复如下： 

  （一）及（二）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１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联交

所）上市的公司共有１，３３２家，其中２０２家在香港注册成立，余下

１，１３０家在香港以外地区注册成立。这些在香港以外地区注册成立的

公司当中，有７家聘用非香港核数师，这些公司的注册地包括英国、加拿

大、开曼群岛及新加坡，其他详情载于附件。 



  这７家公司聘用非香港核数师是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的相关条文

而作出，当中并不涉及给予豁免。 

  根据《主板规则》第１９．２０条及《创业板规则》第２４．１３条，

海外发行人的年度帐目须由声誉良好及独立于海外发行人的执业会计师

（注）审计；而有关的执业会计师亦必须是持有有效执业证明的香港会计

师公会会员；或联交所接纳的会计师事务所，该事务所须拥有国际名声及

称誉，并为一个获认可会计师组织团体的会员。 

  上述《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已沿用了超过二十年。如在香港以外地

区注册成立的公司有意聘用非香港核数师，有关公司须向联交所证明欲聘

用的非香港核数师拥有国际名声及称誉，并为一个获认可会计师组织团体

的会员。联交所会因应个别个案的实际情况而考虑有关申请。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和联交所会因应本地及海外市场的最新

发展，不时检讨现行的上市安排以确保我们市场的竞争力和保障投资者。 

  （三）联交所持续以抽样方式检查上市发行人的财务报表。若发现任

何重大而明显的不当行为，联交所会将有关事宜转介适当的监管机构处

理。 

  此外，根据《财务汇报局条例》（第５８８章），财务汇报局可调查

有关上市公司在审计方面的不当行为，例如专业疏忽或失当行为等；以及

查讯有关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不遵从会计规定的事宜。有关调查和查讯行

动可包括非香港注册成立的香港上市公司，以及为其提供审计服务的非香

港注册的核数师。如个案涉及揑改文件或作出虚假不实的关键性陈述等问

题，该局会将个案转介予警方。 

  若财务汇报局的查讯结果显示有关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确实没有遵

从会计规定，财务汇报局会要求该公司修订其财务报表。若该公司拒绝，

财务汇报局可向法庭申请强制该公司作出有关修改。 

  如证实有关核数师有作出审计不当行为，而有关核数师是香港以外注

册的，财务汇报局会把调查结果告知联交所和相关境外会计监管机构，由

联交所和这些机构决定对有关的境外核数师采取任何其他跟进或处分行

动。 

注: 包括个别人士、事务所或公司。  

完  


